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政府
关于审议《2024年新增政府债务

限额及债券资金安排方案(草案)的议案》
区人大常委会：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和《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闽财债管函〔2016〕3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各市、县（区）财政部门在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提出本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并依照新增债务限额提出当年政府债务举借和使用计划，经同级政府同意后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现将2024年我区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及债券资金安排方案（草案）的议案报告如下：

一、福建省 2024 年下达我区债券限额总体情况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收回部分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的通知》（闽财债管〔2024〕2号）：“对照中央做法，由省级财政集中收回部分2018年及以前年度形成的债务结存限额。”经省政府同意，省财政厅收回我区政府债务限额86483万元（一般债务限额814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78343万元），收回后我区2023年末政府债务限额889459万元（一般债务限额321861万元、专项债务限额567598万元）。2023年末我区政府债务余额839921.27万元（一般债务284680.27万元、专项债务555241万元），尚有限额空间49537.73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省财政厅核定的限额内。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二批新增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的通知》（闽财债管〔2024〕15号）、《福建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第三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闽财债管〔2024〕21号)和《福建省财政厅关于下达部分2024年第四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闽财债管〔2024〕33号）文件精神，省财政厅分四批共核定我区2024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03449万元，其中：一般债限额25477万元，专项债限额77972万元，具体包括：

1.2024年4月第一批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296万元；

2.2024年7月第二批新增债务限额42683万元，其中：一般债限额13534万元，专项债限额29149万元；

3.2024年10月第三批新增债务限额23767万元，其中：特殊再融资债券限额18807万元（一般债限额11943万元，专项债限额6864万元），专项债限额4960万元；
4.2024年12月第四批新增专项债务限额35703万元。
新增限额核定后，我区2024年末政府债务限额992908万元（一般债限额347338万元，专项债限额645570万元），2024年末政府债务余额939733.75万元（一般债余额308410.75万元，专项债余额631323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省财政厅核定的限额内。

二、2024年债务管理工作成效
（一）全口径债务率。省财政厅通报永定区2023年末全口径债务率171%，比2022年末全口径债务率下降41.89个百分点，风险等级评定结果为由橙色转为黄色。

（二）积极申请置换债券，缓解还本付息压力。我区积极争取隐债置换债券，今年共计到位隐债置换债券64852万元，置换债券期限长利率低，有利于缓解还本付息压力，预计每年可减少利息支出2000万元以上。
（三）重点推动专项债务划转工作。2024年8月12日，区政府专题研究永定区靖永高速公路整体划转推进工作相关事宜，并及时印发《永定区靖永高速公路整体划转推进任务责任分解方案》，预计年底法定债务划转16.89亿元，该项债务划转后，预计每年可减少我区专项债利息支出3558万元左右，债务率下降28个百分点。

三、2024年新增债券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区直各部门报送的2024年新增债券资金需求及我区重点项目建设计划，债务限额103449万元对应的具体项目如下。

（一）2024年4月第一批新增债务限额1296万元。

永定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基地建设项目756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医院门诊综合大楼540万元。

（二）2024年7月第二批新增债务限额42683万元，
1.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13534万元安排情况。

永定区综治视联网建设项目350万元；

永定区信创应用替代项目520万元；

永定区乡镇干部周转房改造建设项目900万元；

永定区消防救援大队应急救援建设项目500万元；

永定区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项目305万元；

永定区融媒体中心安全和采编设备改造项目150万元；

永定区人民政府二楼会议室改造及人大无纸化会议系统项目100万元；

永定工业园周边道路及市政附属工程3000万元；

永定区乡村休闲旅游环境整治项目300万元；

2021年永定城区学校扩容改造建设项目7000万元；

永定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字化建设项目209万元；

永定区殡葬设施建设项目200万元。

2.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29149万元安排情况。

福建土楼永定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9149万元。

（三）2024年10月第三批新增债务限额23767万元。

1.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4960万元安排情况。

永定区医院传染病房、医技楼及配套项目工程 3500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医院门诊综合大楼 1460万元。

2.特殊再融资债券限额18807万元安排情况。

龙岩市棉花滩库区（永定段）水域治理及水资源综合利用提质增效项目 11943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示范工程6864万元。
（四）2024年12月第四批新增债务限额35703万元。
根据文件要求，本批债务资金要全额用于置换隐性债务，我区结合实际，区分轻重缓急，优先化解到期时间临近债务成本较高、涉众风险突出的隐性债务。并提前与债权人做好沟通，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确保债券“发行一批、置换一批”，尽早发挥资金效益，节约债务成本。预计在3家融资平台退出的基础上，再退出5家融资平台。法定债务置换隐性债务安排情况如下：
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1995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宏辉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70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342.5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抚市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800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客家土楼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41万元；
福建永腾实业有限公司 4137.5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医院 2995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中医院 
800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坎市镇城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450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宏辉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0万元；

福建客家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000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绿发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2600万元；

龙岩市永定盛翔物资有限公司 1874万元；

永定工业园南部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8028万元；

永定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070万元。

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19日


